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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 

今日貴委員會召開會議，討論「太陽能光電板案

場環評機制與保護區廢棄物管理之檢討」相關議題，

本部受邀出席並備詢，深感榮幸。因應全球氣候變遷

及能源情勢日益嚴峻，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係國家重

要能源政策的一環，其案場適宜性係由跨部會合作審

慎評估，本部僅就非都市土地及海岸地區之開發利用

審查機制說明如下： 

壹、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辦理情形 

一、依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利用相關規定，編定之

使用地無法容許使用，且面積達非都市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第 11 條規定應辦理使用分區變更之規

模者，須依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」規

定製作開發計畫書圖及檢具有關文件辦理許可。 

二、依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之

再生能源以地面型太陽光電，其開發面積達 2 公

頃以上者，應申請變更為特定專用區。該等申請

案應依相關規定先取得能源、農業、出流管制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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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，若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或

水土保持規劃者，則應於提送區域計畫委員會審

議前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定。 

三、又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」訂有太陽光

電設施專編，明確規範地面型太陽光電設置之景

觀規劃、施工交通管理與土地使用管制等事項。 

四、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第 3 項規

定，循開發許可程序辦理之案件應依許可計畫內

容辦理，故取得許可後違反土地使用計畫者，依

區域計畫法第 21條規定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限期

令其變更使用、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

狀。 

五、截至 114年 9月 30日止，上述依區域計畫法送本

部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審議許可之太陽光電開

發案件，計 30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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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海岸管理法審議辦理情形 

一、依海岸管理法第 25條及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

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，同時具備「位於特

定區位」、「達一定規模以上或使用性質特殊」、「開

發利用、工程建設或建築等程序未完成」3種條件

者，即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 。 

二、案件倘須申請特定區位許可，依上開區位利用管

理辦法相關規定，係由申請人檢送海岸利用管理

說明書送地方政府初審後，送本部審查，本部海

岸管理審議會即依法辦理。另針對光電案件，本

部皆通案要求應辦理鳥類監測及僅能以清水清洗

太陽光電模組，並要求均應納入承諾事項；倘未

辦理者，得命其停止使用 3 個月以下或廢止其許

可。 

三、另依海岸管理法第 36條規定，未取得主管機關許

可或未依許可內容逕行施工者，處新臺幣 6 萬元

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善或回復原

狀，屆期未遵從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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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截至 114年 9月 30日止，本部依海岸管理法許可

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案件，共有 41 件(13 件純光

電、1件地面型漁電共生、27件屋頂型光電)，未

有水面型光電類型。 

參、結語 

為配合國家再生能源政策之推動，兼顧國土

開發利用合理性，本部將持續配合能源、環評主

管機關，確保光電設施開發兼顧環境保護與土地

合理利用。共同朝永續發展目標邁進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各位委員指教，謝謝。 




